
108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風力發電分組

第 5次會議紀錄

一、時間：108 年 1 月 19 日(星期六)上午 9 時整 

二、地點：經濟部能源局 13 樓第 1 會議室

三、主席：胡委員耀祖           記錄：張專員群立

四、出(列)席單位及人員：(詳如會議簽名冊)

五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

六、報告事項：

報告案：「108 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聽證

會」業者意見歸納報告

委員發言重點：

(一) 臺灣氣候條件即便會使海事工程可作業天數減少，但相對

發電量也會增加，由於業者只提對其有利之意見，故審定

會仍應平衡考量。

(二) 有關離岸風電採階梯式(前高後低)費率機制及年售電量控

管機制是否屬委員會權責部分，建請能源局法務釐清「再

生能源發展條例」適法性，以釐清外界疑慮。

(三) 依「再生能源發展條例」第 9 條授權委員會得制定躉購費

率及其計算方式，而每年發電超過 3,600 小時之費率控管

機制，在符合再生能源發展條例第 9 條第 3 項之下限費率

情況下，相關費率控管機制內涵與其計算方式自得由委員

會依法決定，倘涉及電業法等其他法律，則應依各該法令

相關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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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躉購費率依法應每年檢討，不可能如業者建議間隔 3 至 5

年才檢討一次。

決議：洽悉，另針對躉購費率相關機制應依「再生能源發展條

例」規定，向大眾說明清楚其法律精神。

七、討論事項：

討論案一：「躉購費率容量級距」修正案

委員發言重點：

(一) 若國內小型風機廠商已投入 25 至 29.8 瓩風力機研製及測試，

並有提供佐證，則可考量容量級距維持 107 年度方式，未

來再視設置情形滾動式檢討。

(二) 為避免小型風力發電設備群聚設置衍生爭議問題，目前已

預告「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，電能躉購費率適用合併後裝置容量之級距。

決議：同意陸域型風力發電級距區分為「1 瓩以上未達 30 瓩」

與「30 瓩以上」。

討論案二：108 年度風力發電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

委員發言重點：

(一)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30 瓩

1.業者提供之佐證資料多有包含一定期間之保固，且部分佐

證亦未完整，並有合約雙方公司負責人相同等金流關係複

雜之情形，依資料參採原則，難以直接參採意見數值。

2.建議採海關進口資料推估期初設置成本，並基於鼓勵本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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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質較佳設備，剔除中國設備進口成本。

(二)陸域型 30 瓩以上

1.參考美國發展趨勢，近年陸域大型風電不僅成本下降且容

量因數仍能提升。

2.業者提出之成本佐證均為超過 3 年之國內舊有案例資訊，

未反映技術進步所帶來之成本下降及成本占比變化。

3.民營風場因塔架高度較低之緣故，導致年發電量低於台電

風場，應藉由設定年售電量標竿值來引導廠商將設備及技

術升級。

(三) 離岸型風力

1.業者提供資料指出歐洲海上工作天數以 294 天計算，是否

可以查證？另可初步採納具可信度之中央氣象局資料計算

國內海上工作天數。

2.成本參數相關計算除參考國外報告或案例資料外，建議可

比對開發商於去年遴選或競價時所提交之計畫書內容，進

行相關查證。

3.示範風場因缺乏經驗導致設置成本偏高，其成本資訊不適

合完全納入參考。

4.歐洲通常以浪波高度作為海上施工條件之評判依據，其中

最主要影響海上可工作天數的工作船是人員運輸船，惟國

內尚無實際案例參考，故目前以波浪高度評估尚屬合理。

5.海上工作條件會影響船隻出港，惟目前離岸風場多位於彰

3



化外海，故以新竹海氣象資料評估並不妥適，建議根據彰

化或台中外海氣象資訊，並多加查證實務上如何評估。

6.歐洲北海與臺灣海峽地質有所差異，北海的海床岩盤穩固，

基樁深度只要 20 公尺，但臺灣西部海床上層多屬砂質，

沉積結構較為鬆軟，基樁深度需要 40 公尺，加上海底有

移動沙波及未來風力機大型化因素，打樁深度會比歐洲北

海深，雖然目前國內尚缺乏實際完工資訊，但引用歐洲北

海的成本資料時，確實應考量這些狀況差異。

7.建議統計波浪高度時可依不同時間長度進行精算，且移動

沙波是在一定的流速下形成，計算上要仔細才會有說服力。

8.年運轉維護費有關電力開發協助金部分，是否為不納入計

算，其說明文字可更明確。

9.根據 4MW 風機售電資訊計算年售電量為 3,600 度/瓩，但

以 8MW 風機計算年售電量則為 3,750 度/瓩，此發電效率

提升跟風機塔高及葉片長度增加有關，計算依據及考量因

素應敘明清楚。

10.草案預告提出滿發 3,600 小時控管機制，其立意為避免

年售電量參數與實際售電量產生落差下，導致購電支出

超過合理水準之風險，但若根據 8MW 風機的預估資訊

將年售電量提高至 3,750 度/瓩，亦可達到原本設計機制

之目的。

11.關於實際年售電量超過 3,600 度/瓩部分，建議可考慮以

躉購費率及迴避成本之平均價計算躉購費率，藉以兼顧

鼓勵業者發電及控制政府預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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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建議維持控管機制作為剎車，並縮小前高後低費率價差，

以分散風險，另應試算修正前後的現金流量變化，且應

注意機制討論於修正前後有一致論述。

13.除財務面向外，也應考量實務上近海、外海風場的潛能

條件差異，且控管機制亦可能增加實務操作或監管上的

困難。

14.躉購費率制度是基於鼓勵發展，制定合理利潤之費率，

故應避免業者獲取暴利，設定控管機制相當重要，不然

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不會被外界所接受。

15.建議試算不同的控管方案，於下次審定會時更清楚討論

控管機制的影響結果。

16.建議年售電量與控管機制的滿發時數上限脫鉤，且時數

上限可參考遴選資料定在 4,000 度/瓩，超過上限後改為

折價躉購，並於下次審定會時試算不同折價比例方案。

決議：

(一) 108 年度風力發電躉購費率期初設置成本、年運轉維護費、

年售電量計算使用參數，原則同意如下：

1.期初設置成本：

(1)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30 瓩：13.39萬元/瓩。

(2) 陸域型 30 瓩以上：4.86萬元/瓩。(無安裝或具備 LVRT

者為 4.76萬元/瓩)

(3) 離岸型風力：17.42萬元/瓩，同意期初設置成本計算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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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，但海氣象成本差異需再釐清佐證資料，並提報審定

會討論確認。

2.年運轉維護費占期初設置成本比例：

(1)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30 瓩：1.51%，即 2,016元/瓩。

(2) 陸域型 30 瓩以上：4.89%，即 2,378元/瓩。(無安裝或具

備 LVRT 者為 5.00%)

(3) 離岸型風力：3.11%，即 5,410元/瓩。

3.年售電量：

(1) 陸域型 1 瓩以上未達 30 瓩：1,650 度/瓩。

(2) 陸域型 30 瓩以上：2,500 度/瓩。

(3) 離岸型風力：3,750 度/瓩。

(二) 有關電力開發協助金不納入年運轉維護費計算，其考量依

據應說明清楚。

(三) 離岸風電的年售電量參數與控管機制的滿發時數上限脫鉤；

另依財務整體規劃，試算不同滿發時數上限數值及折價比

例方案，提報至審定會討論。

討論案三：離岸風力發電之階梯式費率機制議題

委員發言重點：

(一) 適法性問題及作法調整的想法邏輯都應該要回應清楚，以

減少外界誤解產生。

(二) 離岸型風力發電躉購費率採固定 20 年或階梯式費率皆有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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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如同外商借款時依授信條件或擔保品不同，銀行也會

給予不同貸款利率。

(三) 考量國內金融機構參與聯貸之條件係以前高後低費率機制

為基礎，為保持金融機構參與意願，建議此機制宜保留。

(四) 為避免前高後低費率價差過大可能產生開發商道德風險疑

慮，建議縮小前高後低費率價差。

決議：建議 108 年度離岸型風力發電保留階梯式費率機制，且

縮小前高後低費率價差。

八、散會(中午 12 時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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